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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言 

本年报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京

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》、《栖霞区政府信息公开规定》和省、市

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做好 2019 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编制发

布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由南京市栖霞区财政局编制的 2019 年

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。全文包括概述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

情况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、

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等。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，请联

系：栖霞区财政局办公室；办公地址：文苑路 118 号；办公时

间：工作日；联系电话（传真）：025-85308484；邮政编码：

210023。 

二、总体情况 

南京市栖霞区财政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配备了 2 名兼职

工作人员，设立了 1 个专门的信息申请受理点。2019 年，栖

霞区财政局坚持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和有关文件精神，继续以公开便民、依法行政和勤政廉政

为基本要求，在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修订

完善了政府信息公开相关制度，规范信息公开工作流程，突出

抓好财政预决算、政府采购等重要政府信息公开项目，强化审

核督查，加强宣传培训，进一步提高了公开信息的质量，截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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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底，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，政府信息公开咨

询、申请以及答复工作均得到了顺利开展。 

三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

第二十条第（一）项 

（行政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） 

 
   

 0 0 0 

 0 0 0 

 

第二十条第（五）项 

（行政许可和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的依据、条件、程序） 

 
 

/  
 

 1 0 4 

 4 0 0 

 

第二十条第（六）项 

（实施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的依据、条件、程序） 

 
 

/  
 

 31 0 0 

 0 0 0 

 

 

第二十条第（八）项

（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其依据、标准）

  /  

 0 0 

 

行政事业性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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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第（九）项 

（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、标准和实施情况） 

   

 10 56267.40  

四、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（邮寄+线上申请） 

第一项+第二项之和=第三项+

第四项（请注意数量，不要出

现原则性的错误和硬伤） 

申请人情况 

自

然

人 

法人或其他组织 
总

计 商业

企业 

科研

机构 

社会公益

组织 

法律服务

机构 
其他 

 
2 0 0 0 0 0 2 

 
0 0 0 0 0 0 0 

 

 1 0 0 0 0 0 1 

 

0 0 0 0 0 0 0 

 

1  0 0 0 0 0 0 0 

2

 
0 0 0 0 0 0 0 

3 “

” 
0 0 0 0 0 0 0 

4

 
0 0 0 0 0 0 0 

5

 
0 0 0 0 0 0 0 

6

 
0 0 0 0 0 0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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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 
0 0 0 0 0 0 0 

8

 
0 0 0 0 0 0 0 

 

1

 
1      1 

2

 
0 0 0 0 0 0 0 

3

 
0 0 0 0 0 0 0 

 

1

 
0 0 0 0 0 0 0 

2  0 0 0 0 0 0 0 

3

 
0 0 0 0 0 0 0 

4

 
0 0 0 0 0 0 0 

5

 

0 0 0 0 0 0 0 

 0 0 0 0 0 0 0 

 2 0 0 0 0 0 2 

 0 0 0 0 0 0 0 

五、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情况 

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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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

在开展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，如信息公

开时效性不够强，信息公开的内容有待进一步丰富等，与政府

信息公开的要求还存在差距。2020 年，我局将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规定，遵循“严格依法、全面真

实、及时有效”的原则，进一步整合资源，加强信息的收集、

整理，扩大信息公开范围；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宣传培训力度，

强化公开工作督办，提高全局上下信息公开意识，确保政府信

息公开准确、及时、规范， 不断提升政府信息公开整体工作

水平。 

七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

无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栖霞区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15 日 


